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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征收管理法》第45条对税收优先权作了规定：“税务机

关征收税款，税收优先于无担保债权，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纳税人欠缴的税款发生在纳税人以其财产设定抵押、质押

或者纳税人的财产被留置之前的，税收应当先于抵押权、质

权、留置权执行。”这是新《征管法》为国家税收新创设的

一项权力，类似规定，既不见于旧《征管法》，在以前也闻

所未闻。笔者认为该规定与多项法律原则、法律规定相冲突

、矛盾，其本身，包括查诸其他法律、法规、规章均不能使

其成为一个完整的法律规则，在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 一、

“先税权”违反了民法的基本原理。 首先，“先税权优于担

保物权”的规定，与“物权优先于债权”的民法原理相矛盾

。欠税，究其实质，乃是纳税人欠国家的一种债，它与其它

债务的不同，只是其债权人不同而已，它本身是一种“债权

”，不论其产生的先后，其都不能先于物权受偿；而“有物

权担保的债权”，其债权的实现，首先是对特定物行使的一

种权利，其本质是一种“物权”。“物权优先于债权”是一

项被普遍接受的民法基本原理。新《征管法》第45条的规定

，显然与这一基本原理相矛盾。 其次，“先税权优于担保物

权”的规定，违背了“债权相对性原理”。债权是特定人之

间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在一般情况下，除现行《合同法

》明确规定的“代位权”、“撤销权”外，债权对债权人、

债务人外的第三人不产生法律上的影响。“先税权优于担保



物权”的规定，究其实质，是对征税主体和纳税人之外的第

三人“担保物权人”权利的一种限制。在征税主体、纳税人

、“担保物权人”三者之间，假如“先税权”实现，只有“

担保物权人”的权利受到影响，其它二者，只是履行正常的

债的关系。因此，“先税权优于担保物权”的规定，违背了

“债权的相对性原理”，超出了其“债权”权利的行使范围

。 二、新《征管法》有关“先税权”的规定，与《担保法》

有关担保物权的优先受偿地位相矛盾，与《破产法》、《民

事诉讼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等有关企业破产

清算清偿顺序的规定有矛盾，与《海商法》、《民用航空器

法》优先权的规定相矛盾，会带来法律适用上的混乱。 首先

，我国《担保法》仅规定了担保物权的优先性，而没有规定

“先税权优于担保物权”。在“担保物权人”行使担保物权

时，纳税人主张以担保物价值充抵在先产生的税收，或征税

主体干预诉讼，主张行使“先税权”，法院应当如何处理？

是依新《征管法》的规定，由征税主体行使“先税权”，还

是由“担保物权人”实现“担保物权”？在所有行使担保物

权的案件中，法院有没有义务通知征税主体查实有无在先存

在的税收，然后再由“担保物权人”行使“担保物权”？ 其

次，在企业破产案件中，《企业破产法（试行）》第37条、

《民事诉讼法》第204条、《商业银行法》第71条、《保险法

》第88条规定有：“破产财产优先拨付破产费用后，按照下

列顺序清偿”：（一）破产企业所欠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费

用；（二）破产企业所欠税款；（三）破产债权”、“商业

银行破产清算时，在支付清算费用、所欠职工工资和劳动保

险费用后，应当优先支付个人储蓄存款的本金和利息”、“



保险公司依法破产的，破产财产优先支付其破产费用后，按

照下列顺序清偿：（一）所欠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

二）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三）所欠税款；（四）清偿公

司债务。” 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国家在利益的权衡上，并

不是把“国家利益税收权”放在第一位，而是优先保护“职

工工资和劳动保险”、“个人储蓄存款的本金和利息”、“

财产或人身保险的保险金”，其次，才能支付“所欠税款”

，再次才是一般债权。在以往的法律实施中，上述利益保护

的先后顺序经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未引起任何不良反应。但

在“先税权”实施以后，国家税收将会因“1他人有担保物权

存在；2国家税收权产生在担保物权之前”而享有优先受偿权

，并且这种优先受偿权，还在“行使担保物权的‘别除权’

”之前。通常情况下，国家税收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逐渐积

累，对于不景气的企业，欠税是必然的，那么，在其破产时

，国家行使“先税权”也将是必然的。由此，存在了多年的

企业破产分配顺序将会被打破。虽然由此国家的利益得到了

保护，但这对于弱势群体是不公平的，因为，根据现行企业

运行状况来说，破产企业所欠税款都不会少，再加上所欠税

款的利息和滞纳金，在企业破产案件中，将会使“担保物权

人”的利益得不到保障，因为担保物的价值和其担保的债权

一般是等值的，法律并没有因为纳税人欠税而规定可以超值

进行物权担保；“担保物权人”的“别除权”尚有可能得不

到保护的危险，更不用说位列其后的“职工利益”、“个人

储户利益”、“保户利益”了。新《征管法》“先税权”的

规定，势必打破现行的破产财产分配顺序。 3、我国《海商

法》第22条、《民用航空器法》第19条规定了船舶优先权和



民用航空器优先权。其中，船舶优先权规定：“下列各项海

事请求具有船舶优先权：（一）船长、船员和在船上工作的

其他在编人员的工资、其他劳动报酬、船员遣返费用和社会

保险费用；（二）船舶营运中发生的人身伤亡的赔偿请求；

（三）船舶吨税、引航费、港务费和其他港口规费的缴付请

求；（四）海难救助的救助款项的给付请求；（五）船舶在

营运中因侵权行为产生的财产赔偿请求。”民用航空器优先

权规定：“下列各项债权具有民用航空器优先权：（一）援

救该民用航空器的报酬；（二）保管维护该民用航空器的必

需费用。”以上两项优先权均优于船舶、民用航空器的担保

物权优先受偿，但其优先权与“先税权”相比，哪个更优先

？假如前者优先，是否在前者行使后，即可以行使“先税权

”？ 在以上3种情况下，均存在法律适用问题，是否均可以

按“后法优于前法”的原则进行处理？在新《征管法》与上

述法律之间，谁是特别法，谁是一般法？新《征管法》与上

述法律之间的矛盾之所以还未被提到司法高度，是否是因为

“先税权”还未在实践中真正行使过？ 三、新《征管法》

第46条在实践中的执行问题。 新《征管法》第46条规定：“

纳税人有欠税情形而以其财产设定抵押、质押的，应当向抵

押权人、质权人说明其欠税情况。抵押权人、质权人可以请

求税务机关提供有关的欠税情况。”这一规定，看似为纳税

人设定了义务，为“物权担保人”设定了权利，但在实际执

行中却会产生以下问题： 1、纳税人不如实向抵押权人、质

权人说明其欠税情况怎么办？是否构成民事欺诈？ 实际业务

往来中，纳税人一般不会既向银行申请贷款，又向银行述明

“我还欠有巨额税款”，或者向卖方说明“我经营惨淡，不



景气，税都纳不起”，一般会说自己资金雄厚，有实力，不

相信可以把“楼房、新购的小汽车”抵押给你等等。让纳税

人自述所欠税款，正如让一个人说自己的人品如何，有无犯

罪记录等等，要么讳莫如深，要么夸夸其谈；假如“物权担

保人”问起其欠税情况，一般他均会如此做作。 那么，假如

纳税人不如实说明自己的欠税情况，是否构成民事上的欺诈

？从理论上说，应当构成民事欺诈。但由此又会产生这样一

个问题，即：纳税人与“担保物权人”在国家行使“先税权

”之前“突击”行使“担保物权”怎么办？由此又会引发“

双方通谋损害国家利益”的无效民事行为。但究以上行为产

生的原因，却在于国家“先税权”的规定，与纳税人及“担

保物权人” 的利益冲突所致。但反过来说，征税主体与其与

纳税人、“担保物权人”经常产生矛盾，倒不如自己经常性

地主动采取税收保全措施，或干脆申请纳税人破产来得痛快

。 2、假如“担保物权人”向征税主体了解纳税人欠税情况

，征税主体回答数字不实、不确怎么办？或征税主体一时不

能回答怎么办？由此产生的后果应由谁来承担？ 因为国家税

收的多种多样，又由于税收几乎每时每刻都在产生（比如说

个人所得税），新《征管法》为“担保物权人”设定的“权

利”，无异于是一种“噩梦”般的义务。本来民事活动中“

风险自负”，但由于“先税权”的规定，又由于上述疑问，

无疑加大了“担保物权人”的业务风险。 “担保物权人”为

了自身利益，向征税主体咨询纳税人欠税情况时，假如征税

主体说，“他的税还未核算出来嘞！”，纳税人及“担保物

权人”是否有权要求：“请你在三天内给我们核算出来好不

好？”，假如那位被咨询的官员说：“你们回去等等吧，要



有耐心！”，商机正如点燃的爆竹，稍纵即逝，是否在此情

况下，纳税人及“担保物权人”的生意就不用做了？ 并且，

征税主体即使给出一个数字，也由于其可能不确切，而给“

担保物权人”带来商业风险。因为，有时征税主体可能因非

主观的原因而提供出不确的数字，比如说，在提供咨询以后

的若干时间，又发现了因为“因税务机关的责任，致使纳税

人、扣缴义务人未缴或者少缴税款的”、“因纳税人、扣缴

义务人计算错误等失误，未缴或者少缴税款的”、“偷税、

骗税而未缴或少缴税款的”（以上见新《征管法》第52条）

，在此情况下，“先税权”与“担保物权”的冲突，岂不使

“担保物权人”“煮熟的鸭子又飞了”？ 3、新《征管法》

“先税权”的规定，没有考虑“留置权人”的权利、利益，

对“留置权人”极为不利。 “留置权”仅产生在少数几种合

同中，而且都发生在纳税人（债务人，下同）不履行金钱债

务之后，对于纳税人不履行金钱义务，“留置权人”在合同

履行之前是不可能预见的，因此，不可能去了解纳税人的欠

税情况，新《征管法》在第46条中也未规定“留置权人”有

“了解纳税人欠税情况”的权利；但是，假如在“留置权人

”行使其留置权时，他是否可以“了解纳税人的欠税情况”

，从而留置包括“欠税”在内、超过其自身债权的留置物？

在不超额留置的情况下，假如纳税人一定要用被留置的财产

充抵税款，留置权人的留置是否就会成为一种虚设的权利，

是否就会劳而无功？在此情况下，征税主体是否就有义务（

行政主体的职权，既是权利，也是义务）去与“留置权人”

争夺此留置物，以充抵税款？ 在抵押权、质押权的情况下，

假如权利人还可以通过“超额抵押、超额质押（假如法律因



“先税权”的规定允许超额物保）”保证自己的利益的话，

那么，留置权人则因1不享有新《征管法》第46条规定的权利

；2对于纳税人（债务人）不履行债务缺乏可预见性，而使自

己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完全地受制于纳税人。《担保法》

规定的留置权，将因“先税权”的规定而面临不能行使的危

险。 四、“先税权优于担保物权”的规定，自身尚不能自成

法律规则，也无相关程序规定，不具备操作性。 一个完整的

法律规则，应当具备三个要素，即“假定”、“行为模式”

和“法律后果”，而新《征管法》有关“先税权”的规定，

除了“假定”、“行为模式”两个要素外，尚无法律后果的

规定。也即是说，“先税权”规定所涉及的权利主体和义务

主体，即使不履行职责和义务，也不用承担明确的法律后果

。遍查新《征管法》、新《征管法》实施细则、及“国家信

息中心〔国家法规数据库〕”（2003年6月6日查询相关内容

），既没有征税主体不行使或怠于行使“先税权”职责所应

承担的法律责任，也无纳税人不向“担保物权人”如实告知

其欠税情况的后果，也无“担保物权人”向征税主体了解纳

税人欠税情况时，征税主体报告不实的法律后果。 一项法律

权利的行使，特别是像诸如“先税权”这样的新设权利，由

于牵涉到征税主体、纳税人、“担保物权人”、法院及其它

相关司法、行政机关，没有一套完整的法律程序规定是不可

能实施的。“权利的行使要靠正当程序”，而不是权利主体

的“为所欲为”，也不是义务主体的自觉自愿。笔者在遍查

“国家信息中心〔国家法规数据库〕”后，也未找到有关“

先税权”行使的程序规定。那么，只能说，新《征管法》“

先税权”的规定，现在还只停留在一种意识层面上。 笔者认



为，如果“先税权”不可废，那么，法律应当对此作出进一

步规定，或者出台新的立法解释，消除前述诸多法律冲突和

适用缺陷，且藉此，在保证符合国家统一立法的前提下，使

得“先税权”的立法意图通过法律实践得到贯彻、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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